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环保〕第16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 乐山致航运输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乐山致航运输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乐山市市中区致江路桥S305线道路新建工程施工中未落实湿法作业要求，导致场内主要施工便道（长约100米、宽约4.5米，面积约450平方米）作业面和地面干燥，造成扬尘污染。执法人员现场责令整改，违法行为已于8月12日整改完毕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〉实施办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；处罚依据：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〉实施办法》第八十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23,600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10.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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